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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邮电大学、芜湖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通程物流有限公司、武汉现代物流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顺力智能

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佳芯图茂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邮数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超、梁鹏飞、王卫海、伍尚改、陈柱、沈长鹏、卢稳、熊巧、杜鑫、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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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大数据共享系统功能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流大数据共享系统功能架构、功能模块要求以及对外接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流大数据共享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6622.1 智慧城市 公共信息与服务支撑平台 第1部分:总体要求

GB/T37722 信息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大数据 logisticsbigdata
与物流活动相关的,难以用传统的数据体系结构进行有效处理的,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和生成

快速特征的数据。
注:包括物流相关方数据以及物流实施过程中的数据。物流相关方数据主要指物流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物流实

施过程中的数据主要指物品的运输、配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流通加工过程中相关的数据。

3.2
物流大数据共享系统 logisticsbigdatasharingsystem
共享系统

能满足物流大数据跨边界流动要求,使不同的计算机系统实现数据相互读取、运算和分析的应用

系统。

4 共享系统功能架构

4.1 共享系统功能架构应包括大数据处理框架、数据组织与分类、总体资源管理和系统安全四大功能

模块。共享系统功能架构见附录A。各功能模块功能应按物流相关方数据和物流实施过程中的数据区

分,能实现差异化管理。
———大数据处理框架模块应具备物流大数据处理功能,应能对物流相关方数据和物流实施过程的

数据,分别完成物流业务数据收集、数据存储、备份恢复、数据过滤清洗和数据挖掘分析。
———数据组织与分类模块应能对处理后的物流数据,根据物流领域的不同用途进行分类。对物流

相关方数据应具备完成目录生成、目录公开和数据查询的功能。对物流实施过程的数据应具

备先通过共享系统管理人员审核后,再完成目录生成、目录公开和数据查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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